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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受資助者姓名 
中文  受資助者編號  

外文  
澳門特別行政區居

民身份證編號  

 
 

申請項目 
請選擇及填寫適用的申請項目 

 1、轉換就讀院校或課程、延續或延長助學金 
事由 請提供以下資料 

 延續助學金（轉換

就讀院校或課程） 
 

 延長助學金（未能

如期完成課程） 
 
（需提交由高等院校發出的修

讀課程及年級資料，倘為獎學

金、指定學科助學金或赴葡升

學助學金受資助者需同時提交

最近一學年成績的證明文件） 

就讀院校  就讀地點  

課程名稱  
 
 

註：按院校資料填寫 

學位程度  

新學年 
升讀年級  

課程最短

修讀年期  
預計完成課程日期 

（年／月） 
註：以院校發出的證明文件為準 

 延續助學金（參與

交流生計劃）* 
 
（需提交由高等院校發出參與

交流生計劃的證明文件） 

開始交流生計劃時間 
（年／月／日）  

完成交流生計劃時間 
（年／月／日）  

*倘獲批延續助學金，發放金額及資助年期維持不變。 
 2、休學（需提交獲校方批准休學的證明文件） 

請提供以下資料 

原因  

開始休學時間 
（年／月／日）  

復學時間 
（年／月／日）  

 
**申請結果將透過公函通知，倘聯絡資料有更改（如：澳門通訊地址、接收短訊通知電話、其他澳門手提電話、電子郵

箱或通訊語言），請填寫“更新受資助者個人資料表＂。 
***根據《刑法典》第二百四十四條（偽造文件）規定，一經定罪，處最高 3 年徒刑，或科罰金。根據《刑法典》第二百

五十條（使用虛假證明）規定，一經定罪，處最高 1 年徒刑，或科最高 120 日罰金。 
 

 

 

日期 
 
 ／  

／  
  

年  月  日  受資助者簽名（按澳門居民身份證簽名式樣） 
 


